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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采购包 1（佛山市三水生态环境监测站采购大气污染防治网格化（二期）购买服务项目）：本

采购包属于预留份额（允许合同分包形式）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供应商提供的服

务须预留部分合同份额分包给中小企业承接：预留给中小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金额的 

40 % 以上，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 70 % ）,接受分包合同的中小企业须符合本

项目采购标的对应行业（本项目行业为：其他未列明行业）的政策划分标准且与供应商之间

不得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微企业），须提交《分

包意向承诺函》（格式见招标文件“采购需求”附件）。注 1：中小企业以供应商填写的《中小

企业声明函》（见投标文件格式）为判定标准，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以供应商提供的《残疾人

福利性单位声明函》（见投标文件格式）为判定标准，监狱企业须供应商提供由省级以上监

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接受分包

合同的任何一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接受其他供应商的分包参加本项目（同一包组）的

投标，否则不予认定。注 2：如果供应商本身提供的所有标的均由中小企业承接，视同符合

上述资格条件，无需再向中小企业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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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 中小企业声明函 

9.5.1.1 中小企业声明函——投标人 

9.5.1.1.1.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投标人（不适用） 

（以下格式文件由供应商根据需要选用） 

中小企业声明函（所投产品制造商为中小企业时提交本函，所属行业应符合采购文件

中明确的本项目所属行业）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单位名称）的（项目名称）采购活动，

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

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从

业人员 __________________ 人，营业收入为 __________________ 万元，资产总额为

__________________万元 1，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从

业人员 __________________ 人，营业收入为 __________________ 万元，资产总额为

__________________万元 1，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

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广东科迪隆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 2023 年 5 月 10 日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

可不填报 

2：投标人应当对其出具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真实性负责，投标人出具的《中小企业

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在实际操作中，投标人希望获得中小企

业扶持政策支持的，应从制造商处获得充分、准确的信息。对相关制造商信息了解不充分，

或者不能确定相关信息真实、准确的，不建议出具《中小企业声明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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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1.2. 中小企业声明函（工程、服务）—投标人（不适用） 

中小企业声明函（承建本项目工程为中小企业或者承接本项目服务为中小企业时提交

本函，所属行业应符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本项目所属行业） 

中小企业声明函（工程、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单位名称）的（项目名称）采购活动，

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

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

如下： 

1.（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企

业名称），从业人员__________________人，营业收入为__________________万元，资产总

额为__________________万元 1，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企

业名称），从业人员__________________人，营业收入为__________________万元，资产总

额为__________________万元 1，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

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广东科迪隆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 2023 年 5 月 10 日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

可不填报。 

2：投标人应当自行核实是否属于小微企业，并认真填写声明函，若有虚假将追究其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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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2. 中小企业声明函——接受分包合同企业 

9.5.1.2.1.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接受分包合同企业（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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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2.2. 中小企业声明函（工程、服务）—接受分包合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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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2.3. 接受分包合同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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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 分包意向承诺函 

分包意向承诺函 

 

采购项目名称：佛山市三水生态环境监测站采购大气污染防治网格化（二期）购买服务项目 

致：（采购人：佛山市三水生态环境监测站、采购代理机构：佛山市粤创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  

我方（广东科迪隆科技有限公司）决定参加以上项目的投标，并作为总包单位订立分包

意向承诺如下： 

1.各方承担的工作内容为： 

我方（广东科迪隆科技有限公司）   承担本项目的主体、关键性内容。 

我方承诺由中小企业承担（部分服务内容：大气污染溯源及分析服务 1 项）。 

其中：接受分包合同的企业为小微企业，将承担合同总金额不低于 41%的工作内容（其

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 70 % ）。我方承诺接受分包合同的企业与我方之间不存在

直接控股、管理关系。 

具体内容中选后再详细商定，同时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规定。 

2.相关文件的盖章、签署（除招标文件有特别说明要求外） 

我方代表所有接受分包合同企业参加采购活动，签署文件，提交和接收相关的资料、信

息及指示，进行合同谈判活动，负责合同实施阶段的组织和协调工作，以及处理与本采购项

目有关的一切事宜，并承担本项目的所有实施、管理及相关责任。我方及我方推选的授权代

表负责在本项目投标中签署一切文件和处理的一切事宜。 

  3.如中选，我方与佛山市三水生态环境监测站签订合同书，接受分包合同企业与我方分别

签订分包合同。我方就采购项目（含分包项目）向采购人负责。 

4.我方如因违约过失责任而导致采购人经济损失或被索赔时，我方同意无条件优先清偿

采购人的一切债务和经济赔偿。 

  

投标供应商全称（加盖公章）：广东科迪隆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高峰 

签署日期： 2023 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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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 分包意向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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